
关于在全省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
的通知

各团市委，团省直工委，团省国资委工委，各直属高校、企业团

委，广德、宿松团县委：

为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团员成为注册

志愿者的意见>的通知》（中青发〔2014〕29 号）、《关于印发<关

于实施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激励加快推进青年信用体系建

设的行动计划>的通知》（发改财金〔2016〕2012 号）以及《共

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实施青年守信联合激励加强志愿服务数据

归集的通知》（中青明电〔2017〕13 号）等文件精神，推动团员

成为注册志愿者，加强志愿服务数据归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1.志愿者信息系统。为推进志愿者信息化管理，各级团组织

要积极部署使用“志愿中国”信息系统，提高注册志愿者团员比

例，常态化记录志愿服务。优秀青年志愿者将依据“志愿中国”

信息系统记录的服务时长进行评选。

2.注册方法。为简化注册流程，团省委已在“安徽共青团”

官方微信号开通注册接口。可通过关注“安徽共青团”官方微信，

点击菜单栏“志愿安徽”中的“注册志愿者”一栏，准确填写个



人信息，提交完成注册后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志愿汇”app

完善个人信息。

根据《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

的意见>的通知》（中青发〔2014〕29 号）文件要求，本年度内

要求各地市、高校 90%以上的团员注册成为青年志愿者。各地、

各高校团委要结合新生入学的契机积极推动学生团员成为注册

志愿者，各企业团委要动员广大企业团员青年成为注册志愿者，

认真做好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工作。

联系人：汪 杨 秦汪丽

电 话：0551-63609733

附件一：安徽省“志愿中国”系统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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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安徽省“志愿中国”系统注册流程

一、系统介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

见》和《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

文件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关于“推动青

年志愿者信用信息系统等项目建设”要求，团中央开发了“志愿

中国”青年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提供团员和志愿者注册、志愿

者组织注册和管理、志愿工时记录的功能，并且为注册志愿者提

供免费保险，同时也以此为基础提供相关激励政策。

“志愿中国”注册和运行相关数据将纳入国家信用体系建

设，今后国家将为每一个公民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将在就业服务、

评先评优、行政审批、资质审核、市场准入等方面，为守信主体

提供“绿色通道”和便利服务。

二、注册流程

因相关志愿者注册信息将作为基础数据纳入“信用中国”系

统，为确保数据安全与真实，安徽省“志愿中国”系统所有注册

工作均通过安徽共青团微信公众号进行。具体注册流程如下。



1. 关注“安徽共青团”微信公众号，进入“安徽共青团”。

点击左下方“志愿安徽”菜单栏，选择“注册志愿者”。

2.按照页面要求填写注册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



3.注册成功后，返回到“志愿安徽”菜单栏，选择“我是青年

志愿者”后点击“前往”进入空间后选择“关注”，点击置顶

说说 H5 链接，生成海报，并分享到自己的 QQ 空间，邀请好友

为你点赞。排名靠前的用户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4.注册成功请下载登录“志愿汇”app 完善个人资料，通过 app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和记录志愿服务时长。苹果手机可通过商店搜

索下载，安卓手机可通过腾讯应用宝搜索或者扫描二维码下载。

三、注意事项

1.安徽共青团微信公众号、QQ 空间将会作为省本级青年志

愿服务综合平台，持续为大家提供使用指南、活动信息。“志愿

中国”系统后续相关使用手册、激励等内容也将通过微信、QQ

空间图文形式发布，请大家务必保持关注。

2.本系统注册信息将作为基础数据提供给全国青年信用体

系建设系统，为保证数据真实有效，系统注册时将自动与公安部

数据库进行核实，同时系统注册信息将作为优秀青年志愿者守信

联合激励的重要参考依据，志愿服务优秀评选将依据系统提供的

志愿服务时长，所以请务必填写本人真实信息，尤其是身份证等



信息，如填写错误将无法完成注册。

3.所属地区一栏，填写现居住地地址，精确到县（区）；所

属组织填写所在组织机构，精确到乡镇一级团委。所属地区与所

属组织并不直接关联，更改组织可登录“志愿汇”app 操作。

4.注册获取验证码时，请注意发送验证码的频率不要过于频

繁，并且确保杀毒软件没有屏蔽短信接收。提示已注册的志愿者，

可直接登录 app，默认密码身份证后 8 位。

5.团组织登陆本级管理员账号可查看本级及下级团组织注

册情况。各级团组织要针对注册情况定期通报，对下级团组织注

册工作进行督导。

6.注册中出现相关问题请与所在地市（高校、企业）团组织

相关负责同志联系处理，技术问题可直接联系团省委技术负责同

志。请各单位负责同志加群 551670865，备注所在单位，相关问

题可在群内咨询。


